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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2月13日

继续教育学院线上教学工作实施细则
第一条 教师线上教学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校纪校规，严禁利用网络从事非法传教等违反法律的活动，严禁发表或传播政治性错误观点和不当言论，以及不健康的文字、音频、视频、图文及链接等。
第二条 学院对线上教学课程进行意识形态审核。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正确引导学生交流，不得在课堂上讨论敏感话题或中伤他人。
第三条 教师要强化网络安全防范意识，开展线上教学工作前检查所用计算机设备状况、及时修补系统漏洞，进行病毒、木马查杀，清理不明程序，并使用不带插件的浏览器，防止在线教学过程中突然出现广告或不适宜的画面。教学过程中如果出现网络故障或中毒，如弹出广告无法关闭等，应在第一时间断开直播网络，并利用微信群、QQ群或电话通知等方式告知学生。
第四条 教师要提高个人账号安全，妥善设置和保管密码，避免“弱口令”被猜解，防止他人盗用，严禁将个人账号转借他人使用。
第五条 教师在线上教学过程中要注重仪容仪表，不得接打电话、抽烟，或做与教学无关的事宜。教学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关闭教学(直播)系统，避免播放与教学无关的内容。
第六条 为保证教学秩序，避免课程冲突，开展线上教学的所有课程、师生的线上互动(如微信群、QQ群、教学平台、线上讨论等)都要按课表时间段进行，不得随意调课。
第七条 教师要重视通过线上教学进行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工作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。线上教学中要多鼓励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，做好资料推送、讨论互动、作业批改等。坚决杜绝只下发材料安排学生自习、只播放线上资源、不跟进学生学习效果、只布置作业不批改不纠错等情况。
第八条 学生参加网络授课时要认真听课，积极与授课教师进行互动和交流，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作业，充分利用优质网络资源开展自主学习、分享学习资料、开展学习讨论。
第九条 学生参与在线课堂教学，必须遵守学校的有关规定，尊重教师、文明发言。充分尊重教师的知识成果，未经教师许可，课堂上禁止任何方式的录课，更不能将视频、课件、资料等分享给他人或其他网络平台谋取利益。
第十条 学院各办学部门加强在线教学督查，及时解决学生反馈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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